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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輝住宿學校有門禁管制，家長如有緊急事項須聯絡，請 白天先行聯繫導師。 

※ 住宿輔導員主要窗口為原校輔導處(星期一的來校追蹤)。 

職稱 姓名 分機 職稱 姓名 分機 

輔導主任 林文婷 150 住宿輔導員 林湘庭 157 

輔導組長 吳佳家 151 住宿輔導員 林幸宜 158 

特教組長 游凱婷 153 住宿輔導員 簡詠霈 175 

學校社工師 林亞文 159 住宿輔導員 郭瑞軒 156 

兼任輔導教師 游惠雅 173 住宿輔導員 曹博翔 172 

兼任輔導教師 余明照 312 住宿輔導員 潘靖元 177 

生活管理員 林嘉柔 178 住宿輔導員 白木樟 179 

    226-41  新北市平溪區靜安路 2段 295號   電話：2495-1010 傳真：2495-2202。 

 

時     間 內 容 及 注 意 事 項 

06：20 起床 

06：20-06：40 盥洗、整理內務 

06：40-07：20 早餐時間 

07：30-16：45 國民中學一般科目授課學習 

17：00-17：45 晚餐時間 

17：45-20：00 多元學習時間(夜課輔、社團、圖書館自習、宿舍自主管理) 

20：00-21：00 手機開放  (使用規定另外說明) 

21：00-22：00 宿舍及內務整理、盥洗時間、休閒時間、集合點名 

22：00 熄燈就寢 



新北市立平溪國民中學慈輝班校際轉銜提醒事項 

※須原校協助事項： 

    依據新北市慈輝班學生復學輔導實施計畫第柒項、個案追蹤輔導： 

一、 申請慈輝班並就讀者：會議決議就讀慈輝班之學生學籍隸屬於原校，原校需安排

輔導老師，每月至少 1次與已就讀慈輝班之學生進行聯繫，並記錄之。 

二、 申請慈輝班就讀後有適應不良之情形或申請原因消失者，由慈輝班辦理學校函文

教育局並檢附個案提出返回原校之申請（附件一、附件二），依相關流程辦理，

並於最近一次之「慈輝班學生復學輔導暨個案研討」會議中議決。另針對已入班

之個案，討論上、下學期之適應及學習情形，評估個案是否返回原校。 

1. 原校統一窗口為：輔導處輔導組（含成績、獎懲、學生證…等）。 

2. 原校安排認輔老師（電話追蹤輔導或到校關懷），若有人事更迭請告知。 

3. 中輟協尋，週一學生未到校，原校須協助追蹤及家訪 (或交通費緊急支持)。 

4. 慈輝學生學籍屬於原校，原校製作學生證，寄至平溪國中輔導處慈輝辦公室。

慈輝班學生於每個學期期初在平溪國中繳交相關註冊費用，學生證不須再寄回

國中原校蓋註冊章。 

5. 學生平安保險費用，在學期初統一由平溪國中於註冊費中收取承保之。 

6. 平溪國中於三次段考及期末結束後會將學生之學期成績、出缺席、獎懲、服務

學習等相關紀錄寄送原校輔導處，再請轉交原校各業務處室登錄。 

7. 畢業證書由原校製作完畢，再寄至平溪國中輔導處慈輝辦公室轉交教務處。 

8. 慈輝日：每年 9月底、10月初辦理，請原校務必派人參加。 

9. 學生中輟程序： 

(1)週一未到校，住輔員聯繫原校，導師聯繫家長及學生。 

(2)三天未到校，平溪註冊組發文至原校，由原校註冊組上中輟系統通報。 

(3)復學時，平溪國中辦理復學會議，由註冊組提供學生完成復學程序單。 

(4)輔導組將復學程序單或復學會議紀錄，交由原校輔導組以完成復學。 

10.關懷 e起來程序： 

(1) 平溪國中獲悉性平事件、脆弱家庭、兒少保護案件時，依法進行責任通報。 

(2) 平溪國中生教組完成校安通報後，聯繫原校生教組進行校安通報。 

11.校安通報程序：平溪國中發生慈輝生校安通報事件時，原校須進行校安通報。 

（原校輔導組不須再重複責任通報）。 

 



※須家長協助事項： 115學年度開學日 8月 31日星期一 

 

1. 請家長協助開設以學生為戶名之郵局金融帳戶，以便協助貴子弟將申請的校內

外各類獎補助、工讀金或相關費用，透過匯款方式匯入貴子弟之帳戶，以作為

未來升學及生活費用之準備（附件四）。 

2. 學生註冊費（含學生平安保險、班級費）在平溪國中繳交。每學期初家長須持

平溪國中註冊單繳交註冊費用。 

3. 慈輝班學生住宿及餐費、服裝費，將由教育部提供專款補助，並依其他相關規

定辦理福利身分減免（如低收入戶、身障……等。） 

4. 本校將不定期提供牛奶、豆漿及水果，因三餐食宿由政府公費支應，請家長斟

酌給予學生適量交通費（請以悠遊卡儲值）及零用錢，以免衍生出偷竊、不當

物品買賣、未返家外宿、曝險等問題。 

5. 每週五或假日前一天 16：00 放學，每週一或上學日 8：30前返回學校，新就

讀住宿學生請家長務必配合接送，以熟悉上下學搭車及轉車方式。每週五放學

返家後，請家長務必叮嚀學生打電話向導師回報。 

6. 請家長協助假日基本生活照護與週一穩定就學，且勿容留本校其他學生。 

7. 本校學生寒暑假皆須到校參與課輔活動或營隊課程。(僅 8月份沒有課業輔導) 

通訊聯絡上如有更新請務必主動與本校導師及住輔員聯繫。 

8. 溫馨提醒：115年七年級新生暑假輔導：7月 15日至 7月 17日共三天。 

7/17星期五 12:00放學。(8月份會家訪) 

 

 



9. 住宿攜帶物品： 

(1) 棉被、床單、枕頭、枕頭套、床墊  由學校準備，不須繳費購買。 

(2) 個人換洗衣物、清潔用品（毛巾、沐浴乳、洗髮精、牙刷、牙膏、拖鞋、

臉盆、衛生紙、衣架）、醫療藥品、健保卡、個人文具用品。 

(3) 嚴禁攜帶違禁品（菸酒、打火機、紙牌、飲料、電器）。 

(4) 學生攜帶手機請事先填寫申請單，並於到校後交由住宿輔導老師保管，每

週放學後發回。手機開放使用另行規定。 

10.醫療協助說明：(學生的健保卡須每周帶來學校) 

(1) 白天學生身體不適，經護理師初步診斷，有就醫需求，會於每日上午 10:15

學校專人帶至平溪衛生所看診。如須返家休息，導師聯絡家長後，讓學生完

成外出請假程序後返家。 

(2) 夜間臨時疾病須外出就醫，會緊急連絡家長接回。或由平溪國中送萬芳醫院

或八堵礦工醫院，家長到達醫院協助照護，治療後接送學生返家休息。 

(3) 身心科門診：平溪衛生所與新店慈濟醫院合作辦理，學生如有特殊身心需求，

請主動告知，取得家長同意書後協助辦理。 

 

  



附件一 

新北市立平溪國民中學慈輝班學生撤回就讀申請表 

 

 

 

 

 

 

 

 

 

 

 

 

 

壹、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身份證號碼  

監護人姓名  與個案之關係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原校              國中            年級 

貳、撤回就讀申請 

申     請     書 

   茲學生              因家庭及個人因素申請撤回慈輝班就讀。 

 

         家長及監護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附件二 

慈輝班學生放棄申請就讀聲明書 

 

  學生：              

  出生日期：         

  身份證字號： 

 

  因故申請新北市立平溪國民中學慈輝班， 

  現因申請就讀原因已消除，特此聲明 

  放棄申請就讀。 

 

 

 

監護人簽章：            

 

身份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領   據 

 

     茲領到平溪國民中學_______同學代管之 

     零用金________元整，以此證明。 

 

 

     茲領到平溪國民中學________同學代管之 

     郵局存簿，以此證明。 

 

 

     領取人：                       

     關係： 

     領取日期：    年    月    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新北市立平溪國民中學住宿生帳戶委託保管同意書 

貴家長您好： 

   為協助貴子弟申請校內外各類獎補助、工讀金，並將所申請之相關費用，

透過匯款方式匯入貴子弟之帳戶，以作為未來升學及生活費用之準備。以下兩

項事項請您進行勾選： 

1. 學生本人郵局存簿委託學校保管。  

□ 同意    □不同意 

2. 為利緊急使用，將新台幣2,000元作為學生交通費、就醫等彈性支出之零用

金，若無使用，於畢業離校時領回。 

□ 同意    □不同意 

 

班級：                學生姓名：      

 

法定代理人簽章：  

 

聯絡電話：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筆記欄 

                                                             

                                                             

                                                             

                                                             

                                                             

                                                             

                                                             

                                                               

                                                             

                                                             

                                                             

                                                               

                                                             

                                                             

                                                          

                                                             

 

感謝原校及家長撥冗參加慈輝轉銜會議， 

讓我們攜手合作讓孩子的未來更加美好♥ 

 



原校與平溪
行政合作說明



合作內容

出席追蹤 資料來往 近況詢問

通報事件

處理
個案合作

特教組

合作



出席追蹤-週一到校狀況回報

慈輝生週一未到校
1. 平溪導師聯繫家長

2. 住輔員聯繫原校

原校輔導組協助聯
繫慈輝生或家訪，
促使返回平溪上學



出席追蹤-中輟通報程序

慈輝生連續三天未到校
平溪註冊組發文

原校註冊組通報中輟

平溪辦理復學會議
平溪註冊組通知原
校註冊組辦理復學



原校
輔導組長

原校
教務處

原校
學務處

資料來往-慈輝生資料聯繫方式

e-mail
平溪國中
慈輝辦公室
林嘉柔老師
分機178



資料來往-教務處篇

學生證

原校教務處製作 寄送平溪

每學期由平溪中蓋章
不再寄回，
由平溪中保管至畢業

成績單
每次段考後，原校輔導組收到後轉交原校
教務處登入成績

畢業證書
平溪國中給予畢業學生大頭照(電子檔)，由
原校製作畢業證書寄回平溪



資料來往-學務處篇

學期末，

原校輔導組長收到後，

轉交原校學務處登入。

出缺勤

獎懲紀錄

服務學習時數



近況詢問

每年度慈輝日（9月底、10月初）
原校派員到校與慈輝生聯繫情感

原校安排輔導教師
每月一次關懷聯繫並紀錄之

慈輝生就讀期間，兩校輔導組長為
聯繫窗口



通報事件處理-兒少保護案件

平溪中輔導組

聯繫

原校輔導組

社政通報

「一校通報」
為原則

平溪通報社政後
原校通報校安即可

反之亦然

校安通報

兩校皆須



個案合作-兩校輔導專業人員討論

原校

輔導人員

專輔

教師

學校
社工師

學校

心理師

特教

老師



個案合作召開跨校個案討論會議

慈輝生有就學不穩、適應困難或學生家庭有多重問題及需求，經
兩校溝通合作仍有未逮時。

輔諮中心社工師督導或心理師督導

平溪國中輔導行政人員及學校社工師 （視需求邀請專兼任輔導教師）

原校輔導行政人員及學校社工師 （視需求邀請專兼任輔導教師）

註：若有行政事務須協調，將邀請特殊教育科長官與會

平溪國中或原校向特教科慈輝承辦人提出開會需求

報請核可後由特教科慈輝承辦人惠予公假辦理

召開時機

組成成員

召開程序





特教組合作

特教新生

資料繳交

系統設定

特教通報網

填報、轉銜

相關專業

鑑定安置

資格重審
IEP會議 適性安置

會考

應考服務



特殊學生相關身份證明文件

 大白卡正本

 黃卡、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有則附)

 IEP

 小學特教轉銜表

 資格鑑定評估報告

 小六學習資料(有則檢附)

資料來往 – 特教學生 繳交資料

慈輝特教學生：平溪特教組對原校特教組

資料來往 – 特教學生 系統設定

組長權限

王大美 幸福國中

每年皆須設定



慈輝特教學生：平溪特教組對原校特教組

特教通報網 – 各式填報、轉銜

 平溪提供基本資料與IEP，由原校進行填報

 特殊生酌減人數：原校酌減人數 0 人
依據〈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調整班級人數處理原則〉

特教通報網 – 相關專業服務

 平溪個管教師撰寫通用轉介表，連絡原校個管教師。

 原校特教組協助填報/點通報網，申請相關專業服務（註明慈輝生）。

 平溪特教組聯絡教育局撥時數、金額（原校不會收到相關的時數跟相關專業費用）

 平溪特教組聯絡治療師確認服務時間，原校特教組上特通網登錄日期、確認治療
師完成服務紀錄。

 聽能管理、輔具評估等由平溪特教教師與家長聯繫、陪同家長與學生出席。



 由原縣市特教教師擔任心評，平溪國中特教組可協助相關資料蒐集或提供訪談

 請事先與平溪特教組說明相關協助期程，以免影響學生權益

慈輝特教學生：平溪特教組對原校特教組

鑑定安置與資格重審－原校為新北市

 由平溪國中特教組負責相關作業與資料寄送，03梯資格重審由平溪國中協助辦理

 八年級下學期期末IEP暨轉銜會議，原校須派員參加

 鑑定安置結果平溪特教組會通知原學校，鑑定安置結果通知書、大白卡由平溪與家長
聯繫確認。

鑑定安置與資格重審－原校為外縣市



 由平溪國中召開，邀請原校特師參與，新生為九月家長日、舊生為每學期末

 平溪國中會如原校有參與需求，需發公文請假，請聯絡平溪特教組長

 原校如有意願召開IEP會議，平溪可配合參與，請聯絡發文公假至平溪國中

慈輝特教學生：平溪特教組對原校特教組

IEP會議與系統操作



 由平溪國中註冊組與特教組共同辦理，原校不須提出申請。

慈輝特教學生：平溪特教組對原校特教組

會考報名作業

 平溪國中註冊組與原校註冊組為窗口，平溪會統一報名、陪同應試。

會考應考服務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原校與平溪特教組保持聯繫   游凱婷 特教組長    

(02)2495-1010 分機 153      tinayu310023@apps.ntpc.edu.tw 

適性安置

 中心會發公文說明，請原校特教組寄送「委託書」至平溪國中

 由平溪國中向適性安置承辦人申請學生權限，後續資料整理及報名由平溪處理

 能力評估：報名及考試由平溪國中教師陪同，准考證等相關資料再請原校留意

 跨縣市報名適性安置：若有相關說明會日期與資料，可再相互聯繫討論

mailto:tinayu310023@apps.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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